
 

 

“75 號文＂的最新操作規程——“19 號文＂ 

2011 年 5 月 20 日，中國國家外匯管理局發佈《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

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理操作規程》（簡稱“19 號文＂），且於 2011 年 7 月 1 日已正式

實施。 

“19 號文＂承接“75 號文＂（《關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融資及

返程投資外匯管理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明確了“75 號文＂的管理原則和適用問

題，成為特殊目的公司外匯登記的最新操作規程。 

 作為最新操作規程，“19 號文＂進一步明細了相關具體操作，分別對境內居民個人

特殊目的公司外匯登記、變更、補登記、註銷登記，外資並購境內企業外匯登記，以及

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登記等予以了詳細的指引，如需提交的審批材料、審批原則、授權範

圍等都特別明確，以保證企業和外匯管理機關順利操作。 

 “19 號文＂公佈後，境內居民需以此為依據辦理境外投資外匯登記，以保證相關申

請合法合規及境外投資的有效進行。在此，本文特選取“境內居民個人特殊目的公司外

匯登記＂及“特殊目的公司設立、並購境內企業外匯登記＂，有針對性地對其審核原則

進行詳細闡述，與您分享。詳情請見下表： 

境內居民個人特殊目的公司外匯登記 

審

核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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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内居民个人应在其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分布于不

同地区的，应选择其中一家主要企业所在地的外汇局集中办理登记。 

2.申请设立、控制特殊目的公司的境内居民个人除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护照等合法身份证

明文件的个人外，还包括虽无中国境内合法身份，但因经济利益关系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以下三类

个人（不论是否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1）在境内拥有永久性居所，因境外旅游、就学、就医、工作、境外居留要求等原因而暂时离开永

久居所，在上述原因消失后仍回到永久性居所的自然人； 

（2）持有境内企业内资权益的自然人； 

（3）持有境内企业原内资权益，后该权益虽变更为外资权益但仍为本人所最终持有的自然人。 

3.境内居民个人办理登记之前，可在境外先行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但在登记完成前，该特殊目的公

司不得发生境外融资、股权变动或返程投资等实质性资本或股权变动。 

4.境内居民个人通过不属于汇发［2005］75 号文件所指“特殊目的公司”性质的境外企业对境内进行

直接投资，在如实披露其境内控制人信息并被标识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后，如申请将该

境外企业转为特殊目的公司，适用本操作规程。该境外企业不受特殊目的公司登记完成前不得发生

返程投资规定的限制。 

5.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按现行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特殊目的公司設立、並購境內企業外匯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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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業應在領取營業執照後 30日內及時辦理外匯登記並領取 IC卡。 

2.外方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同時增加註冊資本的，不要求提供變更後的公司營業執照。 

3.被並購境內企業若取得的是依據《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加注的批准證書和營業執

照，登記時無法提供《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登記表》的，可不要求提供。但應在直接投資外匯

管理資訊系統中加注“自頒發之日起 14個月內有效＂字樣。待該企業領取了無加注的批准證書和營業

執照後，在直接投資外匯管理資訊系統進行變更操作，將加注的字樣去除。 

4.特殊目的公司已辦理登記的，其返程投資的企業所在地外匯局，可為該返程投資企業辦理外商投資

企業外匯登記手續，並在直接投資外匯管理資訊系統中將其標識為“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資＂。以並

購形式返程投資的，應審核商務部批准檔。 

5.新設外資房地產企業應提供一年期有效的營業執照及批准證書。 

6.新設或並購設立外資房地產企業投資總額超過 1000 萬美元（含）且註冊資本金低於投資總額 50％

的，不予辦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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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國投資者以境外股權並購境內公司的，外匯局應在直接投資外匯管理資訊系統中加注“自頒發之

日起 8 個月內有效＂字樣。待該企業領取了無加注的批准證書和營業執照後，再將加注的字樣去除。

加注字樣去除之前，該企業不得向股東分配利潤或向有關聯關係的公司提供擔保，不得對外支付轉股、

減資、清算等資本項目款項。自工商部門頒發加注的營業執照之日起 6 個月內，如果境內外公司沒有

完成其股權變更手續，則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自動失效，境內公司股權結構應恢復到股權並購之前

的狀態。 

     
如果境內居民沒有按照“19 號文＂規定辦理境外投資外匯登記，將會存在很大的法

律風險。比如，境內律師將無法出具乾淨的法律意見書；境內返程投資企業和境外實際

控制人將會被追究逃匯責任，處以罰款；另外，境外上市後出售股票收益不能合法合規

地匯入中國境內結匯，同時股東也可能要承擔偷逃個人所得稅的法律責任。 
 

比如，在 2011 年 5 月 11 日納斯達克上市前一天，世紀佳緣卻不得不臨陣修改招股

說明書，因為其在中國境內開展業務的兩大子公司之一北京覓緣資訊科技有限公司未能

如期取得國家外匯管理局審批的外匯登記證，致使世紀佳緣未能按照中國法律在 2011

年4月25日之前完成對北京覓緣人民幣99萬元的首次出資（Initial Capital Contribution）。 
                          
    而根據中國法律，商務部簽發的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 
Approval Certificate）也將失效，而北京覓緣的營業執照將被北京當地的工商局吊銷，它

將不再是一個合法存在的法人實體。為此，世紀佳緣不得不臨時修改招股書，並對公司

結構進行調整，從而增加了額外的上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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